
成立新公司说明

我(自然人/法人/其他组织)欲参与竞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竞得土地后，拟于     年   月   日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，新公司出资构成如下：
            出资比例为                 %；
            出资比例为                 %；
            出资比例为                 %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出资比例为                 %。
若我公司竞得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欲按以下第（   ）种方式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（1）我公司先与出让人签订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，由新公司与出让人签订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》。
（2）直接由新公司与出让人签订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特此说明。


（自然人/法人/其他组织名称）
年    月    日
